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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连政办〔2020〕42 号

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进一步

加快

连江县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贯彻落实市委 1 号文件和 2020 年福建省村镇建设工作

要点以及福州市 2020 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部署要求，推进

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工作，现将《进一步加快连江县农村

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

真贯彻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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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 年 4 月 2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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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加快连江县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

分类工作的指导意见

为进一步有序、快速推进我县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工

作，继续健全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镇转运、县处理”农村生活垃

圾处置体系，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，全面推动农村生活垃

圾“干湿”分类，逐步实现乡镇全覆盖，特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全县各乡镇（凤城镇纳入县城区垃圾分类）。

二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启动阶段（2020 年 4 月—5 月）：各乡镇党委、政府

召开动员大会，成立工作领导小组，结合村庄实际，制定工作方

案，明确阶段任务，细化实施方法。

（二）实施阶段（2020 年 5 月—11 月）：全县所有村庄加

强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宣传，2020 年度分类试点村完成环

卫工作人员的增聘和培训工作，完成设备设施的采购、建设（根

据福州市 2020 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考核评分标准要求，必须配

备有机垃圾处理设施设备），全面启动垃圾分类收集工作。

（三）总结推广阶段（2020 年 12 月）：因地制宜不断总结

分类经验，改进分类方法，提升分类效果，根据试点成效逐步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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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全县。

三、工作目标及主要内容

根据《2020 年福建省村镇建设工作要点》（“5432”工作任

务清单），全面推动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工作的要求，至

2020 年底完成 21 个分类试点村（东湖镇天竹村继续巩固创新分

类工作），总结不同村庄条件、人口分布的分类经验，为全县农

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工作提供借鉴。

（一）明确党政主体责任。严格实行垃圾分类“党政同责”。

镇党委、政府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决扛起农村生活垃圾分类

的政治责任。坚持“一把手”亲自抓，直接指挥、直接督促、直

接推动，负起总牵头的责任，镇分管领导在职责范围内承担相应

责任。

（二）坚持科学推进，一村一策。参照《福建省农村生活垃

圾干湿分类工作一张图》，重点推进分类宣传、人员增配和基础

设施建设，具体可参考《连江县天竹村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

类试点工作的实施方案》，结合村庄实际情况制定符合本村庄的

实施方案。

（三）建立长效机制。加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

建设工程，逐步健全“户分类、村收集、镇收运、县处理”工作

长效管理机制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列入乡镇农村生活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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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年度考核内容，从宣传发动、组织实施、工作成效、长效管

理等方面进行监督考核，作为年终绩效考评的依据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，引导群众积极参与。宣传图册应按照我省

分类颜色（湿垃圾绿色、可回收物蓝色、其他垃圾橘黄色、有害

垃圾红色）和垃圾类别划分，不可随意从网上下载张贴不符合福

建省垃圾分类要求的宣传资料，避免造成群众混淆。应在乡镇、

村宣传栏或者显眼位置张贴《福建省农村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工作

一张图》，组织开展垃圾分类志愿活动，入户宣传垃圾分类倡议

书，村庄广播垃圾分类的好处等，宣传普及垃圾分类知识，从意

识上转变农民生活习惯，提高农民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度和参与

度，引导农民做垃圾分类的参与者、践行者，不断夯实垃圾源头

减量基础。

（五）落实“5 有”要求。即农户家中有对生活垃圾进行干

湿分类；保洁人员有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收集；有分类后的垃圾

贮存场所；有就地就近处理有机垃圾的设施设备；有开展干湿分

类宣传教育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完善制度建设。实行领导小组每月会议制度,试点村

汇报试点工作进展情况,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;试点村定

期召开村民大会，集思广益，听取农民意见建议，不断完善本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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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分类模式；建立信息报送制度、绩效考核制度。

（二）落实资金保障。按照标准要求配齐试点工作人员，将

开展新增加人员和试点正常运行管理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，确

保试点各项工作顺利实施。

(三)强化考核监督。加强对从事生活垃圾分类的工作人员进

行业务培训、指导、监督和考核。县级主管部门要结合农村生活

垃圾治理工作定期对试点村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进行

指导、督查和通报。各乡镇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应不

定期组织人员对各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工作，特别是试点村

工作情况进行指导、检查、考核。按照考核情况,将督导员、分

拣员工资与考核分数挂钩,确保垃圾分类监管考核工作落到实

处。

附件：连江县 2020 年度农村生活垃圾“干湿”分类试点村

名单

连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6 日印发


